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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欢迎各与会者出席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关注中区警署古迹群及前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发展工作小组第八次会议。


	第1项：通过会议议程
2. 会议议程修订议程，获得通过。


	第2项：通过第七次会议简录
3. 第七次会议简录无须修订，获得通过。


	第3项：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的最新进展
(关注中区警署古迹群及前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发展工作小组文件第10/2013号)
(关注中区警署古迹群及前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发展工作小组文件第11/2013号(修订))
4. 建筑署梁立基先生简述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的最新工程进展，概述如下：
(a) 已经完成的工作包括：「i-Cube」的地基、上盖结构及内部建筑、地下诠释区的挖掘及结构工程、电力变压房的接驳电力工程、升降机及升降平台、两座前警察宿舍大楼及前少年警讯会所楼的内部翻新及檐篷钢结构工程；
(b) 正在进行中的工程包括：「i-Cube」的内部装修工程、两座前警察宿舍大楼和前少年警讯会所楼的内部翻新工程、P2b台阶的污水管道工程、士丹顿街地下公厕外墙复修工程、士丹顿街的行人入口及围墙的复修工程、两座前警察宿舍大楼和前少年警讯会所楼的外墙复修及各台阶地台砖的铺砌；
(c) 在台风尤特和天兔分别于2013年8月和9月吹袭本港期间，工程范围内的树木只有轻微折枝，并没有造成任何重大影响。此外，由于在P2台阶上的T15树木附近需要进行棚架工程，建筑署已经获树木专家詹志勇教授的同意，以不影响该树木为原则下，批准此棚架的建造方法，并安排适当的保护措施及继续进行施工；
(d) 拟建的中央书院遗迹地下诠释区，需要对遗物及遗迹作详细记录和分析及妥善收藏。该项工作已于2013年3月展开，并于2013年6月底完成。此外，各项保护旧建筑部件的措施亦已完成；及
(e) 其他种植工程将于2013年10月开始进行，而P2台阶花槽（位于T15树木）的建造工程亦将展开。
5. 元创方管理有限公司李明慧女士简述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的最新筹备工作进展，概述如下：
(a) 于去年年底公开邀请餐饮及商店服务供应商提供营运计划书，其中餐饮商店方面共收到13份计划书，但当中没有价格相宜的餐饮服务供应商投标。元创方曾联络各类餐饮服务供应商，唯暂时未有餐饮服务供应商表示有兴趣。元创方会继续寻求各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b) 就创意工作室方面，元创方已于2013年6月底通知各申请者有关创意工作室的评审及遴选结果，现与他们磋商租务细节及运作安排。元创方将于稍后安排讲座或分享环节，邀请专家向创意工作室租户讲解创业及营运要注意的事项；
(c) 元创方将会补贴二楼或以上楼层创意工作室各租户的管理费、水费、电费和冷气费等，以舒缓各设计师及创作企业家的营运成本压力；
(d) 环球经济在未来仍存有许多不明朗因素，元创方需要在开始营运时采取非常谨慎的理财措施以迎接各项挑战；及
(e) 历史诠释方面，除了地下诠释区外，还会增设在项目范围内不同的景点的导赏团。另外，将争取在试业期间举办开放日。
6. 主席请小组成员提问及发表意见。他们关注以下事项：
(a) 陈捷贵议员询问创意工作室申请者的筛选程序及有关租户装修的规定；
(b) 郑丽琼议员关注士丹顿街的围墙是否被清拆。另外，她查询地下公厕是否仍有出入口位于士丹顿街和鸭巴甸街。最后，她关注电力变压房的绿化问题；
(c) 许智峰议员询问筛选团体申请者的具体准则、项目的开放时间及市民可参观的范围。另外，他希望更具体了解项目与社区的关系及有关历史诠释方面的内容；
(d) 文志华议员询问租户合约中有否涵盖租户毁约的处理安排及假若元创方财政入不敷支时的应变方法。另外，他希望安排实地视察；及
(e) 主席关注供公众借用的会议室的租借事宜。
7. 发展局彭雅妮女士回应指挡土墙上原有的花岗岩柱基和柱为中央书院时期的建筑，而根据历史图片和古物古迹办事处（古迹办）于2005年至2007年间进行的勘探工程结果，推断位于士丹顿街原有的柱间墙体为较后期经改动过的构筑物，文物价值相对较低。因此，可容许在活化过程中作若干修改，以配合活化后的新用途。她表示会于下次会议补充有关资料。她表示元创方正与古迹办商讨诠释历史的安排，例如举办导赏团、图片、文件或模型展览等。另外，她表示可就士丹顿街的地下公厕作历史诠释，但不建议开放予公众参观。
8. 建筑署梁立基先生回应指电力变压房现时位置为最合适的选址，署方会加强绿化以减低视觉影响。他补充，士丹顿街的地下公厕不会再使用，而公厕两侧的出入口亦已封闭。
9. 元创方管理有限公司李明慧女士回应组员提问，内容概述如下：
(a) 元创方的大部分设施如园景美化休憩用地等均会全年向公众免费开放。园景美化休憩用地的每天开放时间更不少于十六小时，暂定的开放时间为早上七时正至晚上十一时正。因保安及安全理由，部份地方不作开放，包括三幢现存建筑物的天台、地下公厕、电力变压房及内部办公室。另外，创意工作室开放予公众参观的时间为星期一至日下午一时正至晚上八时正。餐厅及商店的营业时间为最低限度由早上十一时正至晚上八时正；
(b) 早前共收到141份二楼或以上创意工作室的申请书，当中近七成申请者获推荐成为租户，三成可使用「共用工作间」(Shared Office)。租户当中四分之三是两年固定租约，余下为「快闪店」的短期租约。除了租约外，租户还须遵守租户守则，例如开放时间、有关保存三级历史建筑外貌的规定及不可改动内部的建筑结构等。违规的租户将被扣分，严重违规及屡犯者或会被提前终止租约；
(c) 有关财政方面，现时仍稳健，惟需采取非常谨慎的理财措施以迎接各项挑战。同时，来自餐饮、商店及创意工作室的租金收入，乃维持整个项目的经常性收入中一个重要的部份，并对确保元创方持续而稳健运作是非常重要；
(d) 有关会议室及活动场地方面，节目及活动委员会正在商议有关的租务安排及具体细节。另外，元创方正物色适合的位置划作会议室；及
(e) 有关历史诠释方面，主要分为中央书院年代、警察宿舍年代及项目活化过程三个部分。地下诠释区的重点是中央书院，此外，亦会于项目范围内设置相关的导赏景点，让市民了解有关的建筑特色与当时社会及民生的联系。
10. 许智峰议员要求开放天台予公众使用。主席要求设立开放予公众借用的会议室，并询问公众能否爬上连接两座前警察宿舍大楼的玻璃檐篷。
11. 元创方管理有限公司李女士回应指i-Cube的天台全日开放不少于十六小时，而两座前警察宿舍大楼及前少年警讯会所楼的天台则基于安全和物业管理的原因不会开放。建筑署梁先生指会于会议后就玻璃檐篷的安全问题补充资料。


	第4项：中区警署古迹群活化项目的最新进展
(关注中区警署古迹群及前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发展工作小组文件第12/2013号)
12. 香港赛马会李文亮先生简述中区警署古迹群活化项目的最新进展，概述如下：
(a) 预计活化工程可望于2015年竣工；
(b) 地基工程方面，亚毕诺翼的地基工程已经完成，而奥卑利翼的地基工程进展良好。灌浆加固工程现正继续进行，预期可于今年第四季完成；
(c) 历史建筑物原有的木门窗和屋顶的修缮现正继续进行，而其他复修工程的筹备工作及历史建筑物的保护工作亦有良好的进展。其中，警察总部大楼的内部、外墙和屋顶的保护工作已经完成，营房大楼的保护工作亦接近完成，而所有其他历史建筑物的保护工作已经展开。此外，D仓的结构加固工程已经完成，而F仓的结构加固工程进展顺利；
(d) 在基建工程方面，沐浴楼的地基加固工程已经完成，承建商正继续按计划进行内部装修及间格改动，以便装设机电设备。至于检阅广场地下机房工程，主体挖掘工程已经完成，现正开始地下机房的建造工程；
(e) 中区警署建筑群的现在建筑物，在活化工程开展前已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和墙身裂缝。马会的工程顾问团队在工程开展前已进行了完整的勘察，记录所有裂缝和破损的位置和情况，并定期进行监测和检查。工程顾问团队将继续对历史建筑物进行监测和检查。自2012年8月底至今的每日监测结果显示，建筑物的情况稳定；及
(f) 为预防台风“天兔”进行保护措施，包括扎起工地的帆布、以索带固定棚架及以木板围封窗户以防渗水等。
13. 主席请小组成员提问及发表意见。他们提出的主要意见如下：
(a) 主席询问亚毕诺翼进行地基工程时有否收到有关噪音的投诉；
(b) 陈捷贵议员询问有否为历史建筑物进行3D纪录；
(c) 许智峰议员关注邀请及遴选营运者的进度；及
(d) 郑丽琼议员询问将来会否邀请区内人士组成社区咨询小组，及连接中环-半山行人扶手电梯的天桥工程何时展开。
14. 香港赛马会李文亮先生回应组员提问，内容概述如下：
(a) 去年收到一些有关基桩工程噪音的投诉，马会为此每日缩减两小时的工程时间(改为早上八时至下午六时) ，以减低对社区的干扰；今年以来有关投诉不多；及
(b) 马会有为历史建筑物制作相片及影片的纪录。
15. 香港赛马会邓豪柏先生回应组员提问，内容概述如下：
(a) 中区警署建筑群有不同的营运元素。第一阶段邀请了文物及当代艺术设施营运者、综合式文化消闲设施营运者及餐饮服务营运者参与营运。文物及当代艺术设施营运者方面，共收到4份意向书表达对项目的兴趣及建议，当中部份是本地文化机构，另外的则是本地及外地机构组成的合作团队。综合式文化消闲设施营运者方面，则收到9份建议书，组合与文物及当代艺术设施营运者方面类似。餐饮设施营运者方面，共收到66份意向书，当中包括提供不同口味及消费档次餐饮服务的营运者，而且有小部分是社会企业。马会现正详细分析及研究收到的意见，从而制订下一步甄选安排，估计年底前后会有进一步公布；及
(b) 社区咨询方面，将于稍后研究如何成立小组及其工作范畴。


	第5项︰其他事项
16. 　　没有其他事项。


	第6项︰下次会议日期
17. 　　下次开会日期容后通知
18. 　　会议于下午五时三十分结束。


中西区区议会秘书处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